
郊 野 公 園 及 海 岸 公 園 委 員 會  
已 通 過 的 會 議 記 錄  

第 8 6 次 會 議  檔 號 ： A F  C PA 0 1 / 1 / 0  

日 期 ： 2 0 2 5 年 2 月 2 6 日 (星 期 三 )  

時 間 ： 下 午 2 時 3 0 分  

地 點 ： 漁 農 自 然 護 理 署 (漁 護 署 )總 部 7 0 1 室  

出 席 者  

主 席  
凌 嘉 勤 教 授 ， S B S  

親 身 出 席 會 議 的 委 員  
李 欣 教 授  
黎 堅 明 先 生 ， J P  漁 農 自 然 護 理 署 署 長  
黎 存 志 先 生  漁 農 自 然 護 理 署 副 署 長  
邱 世 源 先 生 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總 康 樂 事 務 經 理 (管 理 )  
鍾 碩 華 女 士  環 境 及 生 態 局 助 理 秘 書 長 (自 然 保 育 ) 2  

透 過 Z o o m 應 用 程 式 舉 行 視 像 會 議 的 委 員  
張 少 強 先 生 ， B B S ,  M H  
崔 佩 怡 博 士  
鍾 芯 豫 女 士  
許 焯 權 教 授  
洪 藹 誠 博 士  
梁 鍵 瑋 先 生  
盧 沛 霖 先 生  
吳 英 嬋 博 士  
沈 士 基 先 生  
邱 亦 聰 先 生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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余 漢 坤 先 生 ， M H ,  J P  
陳 卓 玲 女 士  規 劃 署 高 級 城 市 規 劃 師 ／ 新 界 區 總 部 1  
陳 嘉 敏 女 士  海 事 處 助 理 署 長 ／ 港 口 管 理  
梁 頌 燊 先 生 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總 行 政 主 任 ( 2 )  1  
趙 文 法 先 生  水 務 署 高 級 工 程 師 ／ 規 劃 政 策 1  
賴 祖 兒 女 士  地 政 總 署 署 理 總 產 業 測 量 師 ／ 產 業 管 理  

秘 書  
張 敏 莉 女 士  漁 農 自 然 護 理 署 助 理 秘 書 (委 員 會 ) 1  

列 席 者  

漁 護 署 人 員  
葉 彥 博 士  助 理 署 長 (郊 野 公 園 )  
朱 振 華 博 士  助 理 署 長 (漁 業 及 海 洋 護 理 )  
陳 倩 慧 女 士  高 級 郊 野 公 園 護 理 主 任 1  
陳 羽 嵐 女 士  高 級 地 質 公 園 主 任  
周 兆 鴻 先 生  高 級 郊 野 公 園 主 任 (管 理 ) 2  
李 慧 紅 女 士  高 級 海 岸 公 園 主 任  
蔡 旭 金 博 士  地 質 公 園 主 任 (規 劃 )  

因 事 缺 席 者  

羅 敏 儀 博 士  
黃 立 基 先 生  
邱 建 文 教 授  
余 碧 芬 女 士  

主 席 致 開 會 辭  

1 / 2 5  主 席 歡 迎 各 人 出 席 會 議 ， 特 別 是 以 下 首 次 出 席 會 議 的 三 位

官 員 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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賴 祖 兒 女 士  地 政 總 署 署 理 總 產 業 測 量 師 ／ 產 業 管

理  

梁 頌 燊 先 生 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總 行 政 主 任 ( 2 )  1  

蔡 旭 金 博 士  漁 護 署 地 質 公 園 主 任 (規 劃 )  

2 / 2 5  主 席 告 知 委 員 ， 為 方 便 撰 寫 會 議 記 錄 ， 既 定 的 做 法 是 在 會

議 期 間 進 行 錄 音。當 會 議 記 錄 獲 得 通 過 後，便 會 把 有 關 的 錄 音 銷 毀。 

議 程 項 目  

I .  通 過 2 0 2 4年 9月 3 0日 第 8 5次 會 議 記 錄  

3 / 2 5  2 0 2 4 年 9 月 3 0 日 第 8 5 次 會 議 記 錄 無 須 修 訂 ， 獲 得 通 過 。 

I I .  續 議 事 項  

( a )  為 紅 花 嶺 郊 野 公 園 安 排 的 管 理 工 作 和 遊 客 服 務 ( 第

9 1 / 2 4至 1 0 5 / 2 4段 )  

4 / 2 5  陳 倩 慧 女 士 以 電 腦 投 影 片 匯 報 ， 蓮 麻 坑 鉛 礦 洞 已 在 2 0 2 4

年 1 2 月 3 0 日 重 開 ， 且 蓮 麻 坑 村 附 近 邊 境 禁 區 路 段 由 2 0 2 5 年 1 月

2 4 日 起 對 外 開 放。她 還 匯 報 了 自 紅 花 嶺 郊 野 公 園 成 立 後，漁 護 署 透

過 不 同 渠 道 進 行 的 一 系 列 宣 傳 教 育 活 動 、 媒 體 報 導 ， 以 及 「 發 現 紅

花 嶺 郊 野 公 園 」 遠 足 挑 戰 的 公 眾 反 應 。  

5 / 2 5  主 席 建 議 ， 除 了 對 內 地 宣 傳 紅 花 嶺 郊 野 公 園 外 ， 還 應 加 強

國 際 宣 傳 ， 例 如 向 本 地 的 外 國 商 會 推 廣 ， 說 好 香 港 故 事 。  

6 / 2 5  葉 彥 博 士 回 應 指 漁 護 署 一 直 與 香 港 旅 遊 發 展 局 (旅 發 局 )合

作 ， 積 極 宣 傳 香 港 的 綠 色 旅 遊 ， 其 中 紅 花 嶺 郊 野 公 園 是 香 港 綠 色 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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遊 的 主 題 之 一 。 旅 發 局 曾 邀 請 外 國 的 網 紅 來 港 到 訪 紅 花 嶺 和 拍 攝 宣

傳 片 。  

( b )  2 0 2 4年 年 度 考 察 報 告 (第 11 6 / 2 4 )  

7 / 2 5  張 敏 莉 女 士 以 電 腦 投 影 片 匯 報 有 關 2 0 2 4  年 1 2  月 2 0  日 舉

行 的 年 度 考 察 活 動 。  

I I I .  香 港 聯 合 國 教 科 文 組 織 世 界 地 質 公 園 再 評 估 的 準 備 工 作  

(工 作 文 件 ： W P / C M P B / 1 / 2 0 2 5 )  

8 / 2 5  陳 羽 嵐 女 士 以 電 腦 投 影 片 簡 介 漁 護 署 為 香 港 聯 合 國 教 科 文

組 織 世 界 地 質 公 園 接 受 再 評 估 而 持 續 進 行 的 準 備 工 作 。  

9 / 2 5  一 名 委 員 指 再 評 估 的 要 求 應 當 涵 蓋 質 量 和 數 量 的 指 標 ， 他

認 為 漁 護 署 可 以 利 用 歷 年 進 行 的 研 究 、 與 持 份 者 的 聯 繫 ， 以 及 活 動

後 的 參 與 者 調 查 結 果 來 滿 足 再 評 估 的 要 求 。 此 外 ， 漁 護 署 提 到 舊 設

施 可 能 會 進 行 翻 新 ， 他 認 為 可 以 通 過 公 眾 參 與 活 動 來 收 集 參 與 者 的

意 見 ， 了 解 市 民 對 改 善 措 施 的 期 望 。  

1 0 / 2 5  主 席 詢 問 成 功 延 續 聯 合 國 教 科 文 組 織 世 界 地 質 公 園 資 格 的

機 會 有 多 大 。  

1 1 / 2 5  陳 羽 嵐 女 士 回 應 指 出 ， 再 評 估 的 要 求 有 詳 細 而 嚴 謹 的 列

表 ， 漁 護 署 已 根 據 此 要 求 來 準 備 再 評 估 工 作 ， 有 信 心 能 達 標 通 過 再

評 估 。  

1 2 / 2 5  一 名 委 員 建 議 利 用 人 工 智 能 技 術 提 供 導 賞 服 務 ， 以 創 新 方

式 滿 足 不 同 國 籍 旅 客 的 需 求 。  

1 3 / 2 5  一 名 委 員 建 議 加 強 海 上 交 通 配 套 ， 將 地 質 公 園 的 各 大 景 點

串 連 起 來 。 她 提 到 ， 導 賞 內 容 可 融 入 鄉 村 元 素 和 本 地 故 事 ， 以 增 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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吸 引 力 。 此 外 ， 她 還 建 議 與 小 巴 公 司 聯 絡 ， 加 強 往 返 萬 宜 水 庫 東 壩

的 交 通 安 排 。  

1 4 / 2 5  漁 護 署 備 悉 兩 項 建 議 。  

I V .  郊 野 公 園 委 員 會 簡 報  

(工 作 文 件 ： W P / C M P B / 2 / 2 0 2 5 )  

1 5 / 2 5  郊 野 公 園 委 員 會 主 席 盧 沛 霖 先 生 向 委 員 簡 述 工 作 文 件

W P / C M P B / 2 / 2 0 2 5，當 中 概 述 郊 野 公 園 委 員 會 於 2 0 2 4  年 1 0  月 1 8  日

會 議 上 所 討 論 的 事 項 。 委 員 察 悉 有 關 報 告 。  

V .  海 岸 公 園 委 員 會 簡 報  

(工 作 文 件 ： W P / C M P B / 3 / 2 0 2 5 )  

1 6 / 2 5  由 於 海 岸 公 園 委 員 會 主 席 邱 建 文 教 授 缺 席 ， 朱 振 華 博 士 代

他 向 委 員 簡 述 工 作 文 件 W P / C M P B / 3 / 2 0 2 5， 當 中 概 述 海 岸 公 園 委 員

會 於 2 0 2 4  年 11  月 5  日 會 議 上 所 討 論 的 事 項 。 委 員 察 悉 有 關 報 告 。  

1 7 / 2 5  主 席 詢 問 珠 江 口 的 中 華 白 海 豚 數 量 的 變 化 。  

1 8 / 2 5  朱 振 華 博 士 指 珠 江 口 中 華 白 海 豚 的 數 量 維 持 穩 定 ， 約 有

2  5 0 0  條 。  

V I .  郊 野 公 園 及 海 岸 公 園 管 理 局 總 監 進 度 報 告  

(工 作 文 件 ： W P / C M P B / 4 / 2 0 2 5 )  

1 9 / 2 5  葉 彥 博 士 匯 報 有 關 2 0 2 4  年 8  月 1  日 至 1 2  月 3 1  日 期 間 郊

野 公 園 及 海 岸 公 園 管 理 局 總 監 的 工 作 進 度 報 告 ( 工 作 文 件 ：

W P / C M P B / 4 / 2 0 2 5 )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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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0 / 2 5  主 席 詢 問 有 關 郊 野 公 園 的 山 火 情 況 。  

2 1 / 2 5  葉 彥 博 士 指 去 年 1 2  月 在 元 朗 黃 泥 墩 發 生 了 山 火，但 附 近 地

區 的 遊 客 設 施 ， 如 大 棠 楓 香 林 ， 並 未 受 到 影 響 。 漁 護 署 已 安 排 植 樹

以 修 復 受 山 火 損 毀 的 範 圍 。 葉 博 士 提 到 ， 近 期 較 為 嚴 重 的 山 火 發 生

在 2 0 2 5  年 1  月 的 雞 公 嶺 ， 起 火 原 因 仍 在 調 查 中 。  

2 2 / 2 5  主 席 指 雞 公 嶺 的 山 火 有 可 能 對 附 近 的 居 民 造 成 影 響 。  

2 3 / 2 5  一 名 委 員 留 意 到 在 郊 野 公 園 的 非 法 活 動 主 要 為 非 法 露 營 、

車 輛 非 法 進 入 和 單 車 非 法 進 入 。 她 詢 問 漁 護 署 會 否 有 目 標 打 擊 這 些

活 動 ， 以 及 具 體 的 措 施 。 她 提 到 某 些 郊 野 公 園 與 巴 士 站 相 距 頗 遠 ，

可 能 需 要 增 加 交 通 接 駁 。 她 還 詢 問 漁 護 署 是 否 掌 握 受 歡 迎 的 非 法 露

營 位 置 ， 並 建 議 考 慮 將 這 些 地 點 指 定 為 露 營 地 點 。  

2 4 / 2 5  葉 彥 博 士 表 示 ， 漁 護 署 注 意 到 非 法 露 營 的 熱 點 ， 並 持 續 在

這 些 地 點 執 法 和 採 取 措 施 以 防 止 非 法 露 營 。 此 外 ， 漁 護 署 亦 會 對 相

關 地 點 進 行 評 估 ， 考 慮 將 適 合 的 地 點 增 設 為 指 定 露 營 地 點 。 她 舉 例

說 明 ， 漁 護 署 過 去 曾 仔 細 評 估 將 馬 鞍 山 昂 坪 大 草 坪 設 置 為 指 定 露 營

地 點 的 可 行 性 ， 但 由 於 該 地 點 容 易 發 生 大 型 山 火 ， 而 且 是 進 行 滑 翔

傘 等 其 他 活 動 的 場 地 ， 因 此 不 適 合 指 定 為 露 營 地 點 。 至 於 車 輛 和 單

車 非 法 進 入 的 問 題 ， 漁 護 署 會 持 續 執 法 ， 同 時 在 場 地 豎 立 警 告 牌 ，

並 進 行 教 育 宣 傳 ， 以 提 高 公 眾 對 相 關 規 定 的 認 識 。  

V I I .  其 他 事 項  

2 5 / 2 5  主 席 建 議 在 大 灣 區 城 市 招 募 導 賞 員 ， 一 方 面 希 望 他 們 能 帶

來 大 灣 區 的 遊 客 ， 另 一 方 面 促 進 與 內 地 的 融 合 發 展 。 此 外 ， 他 提 到

北 部 都 會 區 的 發 展 遵 循 城 鄉 共 融 的 規 劃 原 則 ， 漁 護 署 在 保 育 村 落 文

化 、 風 俗 習 慣 和 景 觀 方 面 積 累 了 豐 富 的 經 驗 。 他 建 議 漁 護 署 應 該 向

其 他 政 府 部 門 和 組 織 分 享 這 些 經 驗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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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6 / 2 5  葉 彥 博 士 表 示 同 意 可 研 究 在 大 灣 區 招 募 導 賞 員 。 她 分 享 了

漁 護 署 在 冬 季 舉 辦 的 山 徑 修 復 義 工 服 務 的 經 驗 ， 參 與 者 中 包 括 來 自

深 圳 的 訪 客 ， 他 們 專 程 到 香 港 學 習 修 復 山 徑 的 技 巧 。 朱 振 華 博 士 提

到 每 年 進 行 的 珊 瑚 普 查 活 動 都 與 深 圳 合 作 。 這 些 活 動 可 促 進 兩 地 的

交 流 和 融 合 。  

V I I I .  下 次 會 議 日 期  

2 7 / 2 5  主 席 告 知 委 員，下 次 會 議 暫 定 於 2 0 2 5 年 5 月 3 0 日 (星 期 五 )

下 午 舉 行 。  

2 8 / 2 5  會 議 於 下 午 4  時 1 4  分 結 束 。  

—完 —  


